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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界定！
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版權
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
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
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
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
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
品時，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
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三
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
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
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
完成?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長還在聲稱一
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
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
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
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
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
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
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我反
對第1,2個方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
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或以
「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
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
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
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
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
言論和表達空間。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
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
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



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
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
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
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
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
仁以及難以信任。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豁
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
者。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填詞人可
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
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
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
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
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
品時，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
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三
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
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
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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